
梁海民、杨丽、河北布福幔纺
织制品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磁 县 齐 鲁
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
杨敏、杨建方、梁海民、杨丽、河
北布福幔纺织制品有限公司金
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
2023 年 1 月 11 日作出了（2021）
冀 0427 民初 1191 号民事裁定
书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
裁定书，该裁定书自本公告之
日起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，
送达之日即生效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姚建新、马晓雪、姚宏双、赵
亚华、李坤、吴树环：

本 院 受 理 河 北 承 德 热 河
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
诉书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民
事诉讼风险提示书、诉讼权利
义务告知书、廉政监督卡、开
庭传票等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 起 ，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
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。
本 案 定 于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第 3
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
在本院三沟人民法庭公开开
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
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平乡
县益昌商贸有限公司、贾要
胜、邢台牛达商贸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荣 盛 房
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被
上诉人淄博玖博货运有限公
司，原审被告荣盛建设工程有
限公司、滦县东耀建筑工程有
限公司、平乡县益昌商贸有限
公司、贾要胜、邢台牛达商贸
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
案 ，本 院 以（2023）冀 05 民 辖
终 38 号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
维持原裁定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冀 05 民辖
终 38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，限 你 自
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
取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中 国 银 行 股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与张
涛、张玉堂借款纠纷一案，石
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
2023 年 4 月 24 日上午 10 时至
2023 年 4 月 25 日 上 午 10 时
止，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
院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
被执行人张涛名下位于石家
庄市桥西区槐安西路瑞特家
园 11-0901 号。详见石家庄市
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发布
的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拍
卖标的物有优先购买权或其
他合法权益的，应自本公告发
布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我 院 书 面
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
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上午
10 时起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
络平台上（机构名称：石家庄
市长安区人民法院）进行公开
变 卖 活 动 ，变 卖 期 为 60 日 。
变卖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石
铜 路 580 号 河 北（福 建）中 小
企 业 科 技 园 4-1-203 号 厂 房
（证号：冀（2020）鹿泉区不动
产权第 0014089 号），建筑面积
783.49 平 方 米 。 起 拍 价 ：
2921250 元 ，保 证 金 ：300000
元，加价幅度：5000 元及其倍
数。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
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等利害
关系人，请于变卖结束前与本
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
利 。 联 系 人 师 法 官 ，电 话
0311-67795806，京东技术咨询
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丁萍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浩 诉 你

委托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民事诉
讼权利义务告知书、开庭传票、
证据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 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
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，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假日顺
延）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何旺不慎将人民警察证丢
失，警号为 007920，特此声明。

商 超 宇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05157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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